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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畜禽养殖业已步入集约化、标准化的

新的历史发展期,但农户散养、小型规模养殖仍然占

据一定比例。由于农户及小规模养殖户投入不足、
设施简陋、管理粗放,散养畜禽生物安全管理隐患

大、问题多、控制难,已成为制约现代畜牧业发展的

重大问题。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散养(包括小型规模

养殖和农户散养)畜禽生物安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探讨散养畜禽生物安全控制措施,以供生产实践借

鉴与应用。

1 畜禽散养现状

2012年,十堰市畜禽饲养量约为5349.710
万头(只)、出栏(笼)量约为3125.664万头(只),具
体见表1。据统计,全市共有各类规模养殖场14316

表1 2012年畜禽饲养量及出栏量

动物品种 猪/万头 牛/万头 羊/万只 家禽/万羽 合计

饲养量 339.190 46.820 190.190 4773.510 5349.710

出栏量 190.490 10.104 92.750 2832.320 3125.664

个,而标准化规模养殖场仅867个。散养畜禽出栏

量占总出栏量比重高达75.06%,其中猪81.78%、
牛90.63%、羊90.08%、肉鸡74.06%。不同养殖

类型畜禽出栏比重见表2。

2 生物安全的意义

生物安全是近年来国外提出的有关集约化生产

过程中保护畜禽群体健康的系统化的新理论。生物

安全体系则是指采取有效的疫病防治措施和防污染

措施,是预防传染病及防止污染物传入养殖场的专

业术语,涵盖了外部生物安全和内部生物安全2个

方面。简而言之,生物安全就是一种以切断传播途

径为主的包括全部良好饲养方式和管理措施在内的

防止疫病发生的良好生产管理体系。其意义主要在

于:一是有效防止和杜绝动物疫病的发生与传播,保
障动物健康生长;二是有效降低动物发病率、死亡

率,保障投入品质量,从而减少经济损失、提高养殖

效益;三是保障动物产品无害、安全、环保;四是维护

表2 不同养殖类型畜禽出栏比重

养殖类型

猪

场数
出栏量/
万头

比重/%

牛

场数
出栏量/
万头

比重/%

羊

场数
出栏量/
万头

比重/%

肉鸡

场数
出栏量/
万头

比重/%

标准化规模养殖场 301 34.715 18.22 39 0.946 9.37 394 9.197 9.91 56 734.710 25.94

小型规模养殖场 2966 76.935 40.39 1497 5.494 54.37 8051 55.433 59.77 562 2041.920 72.09

散养农户 78.840 41.39 3.664 36.26 28.120 30.32 55.690 1.97

合计 190.490 100.00 10.104 100.00 92.750 100.00 2832.320 100.00

 注:全市蛋鸡场450个,其中标准化规模蛋鸡场7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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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共卫生安全,保障人们身体健康,保护生态

环境。

3 存在的问题

散养户绝大多数为农户,由于其缺乏资金、防疫

观念淡薄、文化水平不高,且多数仅以畜禽养殖为副

业,因此散养畜禽生物安全隐患多、风险大。

3.1 防疫隐患

个别村级兽医由于责任心不强或因工作量大、图
省事,防疫时将疫苗交由农户让其自防,而农户大多

不懂免疫技术、不按规定操作,免疫效果很难保证。

3.2 补栏风险

绝大多数散养户在引种、补栏时,既不申报,又
不采取隔离观察措施,且引种渠道复杂、随意性大,
极易将染疫畜禽引入,从而引发疫病。另外,由于农

户补栏不能做到及时报告,很容易出现漏防。

3.3 人畜混居

庭院式养殖是散养户的又一特征。庭院式养殖

虽节省人力、财力,便于管理;但是由于畜禽栏舍与

居室近在咫尺,人畜接触频繁,人畜之间极易相互影

响,引发生物安全问题。

3.4 畜禽混养

畜禽混养的现象在农村较为普遍,而且多为家

畜圈养和家禽散养模式。畜禽混养,隔离无措,很容

易相互传播疫病。

3.5 环境较差

散养户由于仅将饲养畜禽作为副业,故极少投

入,栏舍一般较为简陋,通风、卫生等条件较差,消毒

不严甚至不进行消毒,粪便处理不及时且不规范,给
饲养环境带来安全隐患。

3.6 信息不畅

散养户大多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即便场内发生

疫病,其信息也不能够及时传递。若遇重大疫情,因
信息延误,极易导致扩散。

3.7 观念滞后

多数散养户对畜禽生物安全认识不足,受传统

观念影响,养殖者往往关注的是所养畜禽健康与否,
而忽视公共卫生安全和自然生态环境安全。

3.8 管理漏洞

由于散养户饲养量少、点多面广,加之缺乏相应

法律法规管理制度,管理起来成本较高。相对规模

化养殖场而言,散养户往往成为监督管理的“软肋”

和“盲区”。

3.9 投入品隐患

由于散养户大多缺乏专业人才与相关知识,故
而在选用疫苗、兽药、饲料等投入品的过程中,甄别

能力差,乱购、滥用现象较为普遍,从而加大了畜禽

生物安全的风险。

3.10 无害化处理难

散养户由于缺乏化尸池等无害化处理设备设

施,对病死动物的处理不规范,加之业主对病死动物

无害化处理重要性认识不足、法律观念淡薄,少数农

户或小型养殖场业主甚至低价出售、随意抛弃病死

动物,对周边环境和社会公共卫生造成极大威胁。

4 对 策

4.1 强化认识,健全散养畜禽生物安全管理办法

一是主管部门要提高认识。随着现代畜牧业的

发展,尤其是规模化、集约化养殖的迅速发展,各级

政府、主管部门要加大管理力度,认真履责履职,做
到规模场、散养户“两手抓、两手硬”。二是探索当前

散养畜禽生物安全有效管理方法。对散养户管理多

调研、多探索,并根据相关管理规定、结合实际制定

并完善散养畜禽生物安全管理机制。

4.2 加强宣传,普及生物安全管理技术和法律法规

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宣传

与普及教育,是增强散养农户及小型养殖场业主生

物安全观念、提高其防范意识的重要环节与途径。
通过强化宣教工作,促进散养农户及小型养殖场能

在思想认识上高度重视,保证其在饲养管理中科学

操作,并在生产实践中依法经营。

4.3 严格执法,加大散养畜禽生物安全监管力度

严格管理、严格执法,是保证散养畜禽生物安全

的关键措施。一是进一步健全监管责任制,明确责

任,确保安全;二是在宣传教育的同时,对瞒报疫情、
出售或随意抛弃病死动物及拒绝防疫等违法行为,
严格依法予以惩处。

4.4 加大扶持,完善散养畜禽生物安全保障体系

一是将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纳入政府补贴范

畴;二是根据相关规定,建设科学、合理、配套的病死

动物无害化处理专用场所,为规范散养畜禽无害化

处理提供有力保障;三是制定出台科学、配套的生物

安全技术规范,促进散养畜禽生物安全管理标准化、
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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